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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教育体系中的教师及教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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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49年,日本出台了教师资格证法,同时,高等院校也开始举办教师教育。国立、公立及私立4
年制高等院校和短期大学为中学提供了大量师资,国立大学的教师培养学部则是小学教师的主要提供者。日

本教师教育机构的类型和功能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私立的儿童学部等开始供应更多的小学教师;教职

研究生院开设了研究生层次的职前和职后教师教育课程。日本新任教师必须通过考试才能获得相应的教师

资质。正是因为实行了开放的教师聘用制,日本的师资水平才得以稳步提升。日本教师属于政府职员,因此

其社会地位能够得到保障。日本社会为教师提供了各种培训机会。日本所有教师都聚集在大型职员室进行

校际实践及共同研究,这不仅有助于教师技能的提升、专业知识的巩固,还能够促进教师之间的团队合作,并

对学校管理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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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的教育体系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契机,日本的教育制度由战前的复合型教育制度转变为美国模式的

单一型教育制度。在中等教育领域,旧制的中学、女子中学以及实业学校于1948年重组为新制高

中。与此同时,除6年制小学(儿童6周岁即可入学)以外,新增3年制初中,使义务教育年限变为9
年。这些举措带来了中等教育的单一化,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增长和国民收入的提高,使高中入学率

也有了显著变化[1]。1950年至1960年,高中入学率由50%增长为60%,1970年达到80%,1975
年为90%,2015年增至98.5%。在高等教育领域,日本于1949年将各都道府县(以下简称“县”)管
理的旧制大学和专门学校(professionalcollege)合并为新制大学,同时将师范学校改为教育学部或

学艺学部,使之成为国立大学的一个学部。此后,1950年,日本开办了短期大学,1953年开设了研

究生院,1962年创建了高等专门学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的大学和专门学校的数量显

著增加,尤其是私立学校。目前,约有75%的日本在校大学生就读于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从大学

入学率来看,由1960年的10%增加至1970年的20%,1980年达到37%,2000年为49.3%,2015年

为56.5%,若将专修学校也纳入其中,将达到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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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的学校组织与教育

(一)学校管理与财政

根据有关幼儿园、小学、初中及高中课程、学校组织、教师、设备等的全国性法律法规,日本文部

科学省需要保持和提高全国学校教育水平。在日本,小学和中学等义务教育学校几乎由市町村设

立,其管理则由地方教育委员会负责。地方政府负责提供学校建筑和设施,承担公共设施支出并聘

用必要人员,而县级教育委员会则负责聘用校长、副校长和教师,再将这些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分

配至各个学校,并使他们在任职期间内不断改善学校教育状况。事实上,文部科学省承担了义务教

育学校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工资的1/3,并补贴学校设施和必要的设备费用。这种财政机制的目

的在于给国民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公立高中由县或比较大的市的教育委员会创办并管理。教

育委员会负责聘用教师、行政管理人员以及其他人员,同时管理县内各个高中的教师轮岗工作。对

于私立高中,国家和市政府也会提供少量补贴。
(二)学校与班级规模

日本学校规模因校而异。根据法律,每所义务教育学校平均设有12至16个班级。一般而言,
每所学校(小学和初中)由12个班级组成,共有学生300名,高中则有15个班级、600名学生。当

然,乡村地区学校的班级和学校规模明显偏小。因此,学校原则上要求学生徒步登校,但事实上,允
许学生骑自行车上学的、学生规模在1000人以下的高中并不少。

班级是课程和学校生活的基本单位。根据法律,公立小学、初中和高中班级人数最多为40人,
但自2011年起,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的班级人数上限被调整至35人。实际上,大多数小学班级人

数为26至30人,大多数初中班级人数为31至35人。从师生比例来看,小学约为1∶15,中学约为

1∶19,这些指数与欧美发达国家基本持平。根据公立学校标准法,日本每所公立义务教育学校的

教师人数由学校班级数量决定。若有充足经费,县和地方教育委员会也可以额外分配教师。
(三)课程设置

日本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所有课程,均根据文部科学省编制的《学习指导要领》(国家课程标准)
来设计。教师必须在课堂上使用文部科学省审核的教材。《学习指导要领》根据年级和教学目标来

规定各科目及其他活动的授课时间。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教学科目如表1所示。其主要特点是:小
学间或初中间的教育课程同质化非常明显,高中则呈现出各学校间教育课程的多样化。另外,私立

高中根据独立的教育方针,为满足学生及其监护人(父母)的不同需要而提供多样化的教育,因此,
教学时间和学科设置也可能与公立学校大为不同。尽管如此,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所有私立学校都

要接受由文部科学省制定的全国性课程。
表1 日本小学、初中及高中的课程结构

学段 学科 学科外

小学

一、二年级 国语、生活、算数、音乐、绘画、体育、外语活动

三、四年级 国语、社会、理科、算数、音乐、绘画、体育、外语活动

五、六年级 国语、算数、音乐、绘画、体育、外语活动、家政

道德教育

特殊活动

综合学习

初中
国语、社会(地理、历史及公民学)、理科、数学、音乐、

美术、保健教育、外语、技术、家政

道德教育

特殊活动

综合学习

高中

国语、地理、历史、公民学、理科(物理、化学、生物及地理)、
数学、艺术(音乐、美术、手工、书法)、保健教育、外语、家
政、信息情报、工业、商业、农业等

特殊活动

综合学习

  (四)教育组织

在小学,班主任原则上教授所有科目,上午至下午在同一教室为同一个班级的学生上课。在规



模较大的学校,高年级学生的体育和音乐等科目由专业教师教授。此外,学校聘请国语和算数等科

目的全职或兼职教师,实施团队教学或小规模教学。小学一般配置有教职工办公室供所有教职工

使用,这不仅有利于教职工之间的沟通,还有助于学校对教职工的协调与管理。
在初中,教师原则上教授指定学科领域的课程。班主任会在早晚两个时间段管理本班学生,负

责自己承担的科目、道德教育以及班级活动。理科、音乐和家政学课程可以在特殊教室(较小的活

动室)实施。几乎所有的初中都配置有带课桌的大型教职工办公室。
目前,日本大约共计有5400所高中,其中4100所为公立高中,1300所为私立高中,国立高中

只有18所。根据《高中学习指导要领》,高中生至少修习74学分方可毕业,其中1/3为必修科目的

学分,剩余学分的科目可由学校自行安排,通常由选修科目组成。日本高中有3种类型:普通高中、
专门高中和综合高中。日本的大多数高中都设有普通部,这类高中被称为普通高中,均设置了文科

科目。仅设有专门部的高中被称为专门高中,有工业、商业、农业、护理和福祉等科目。工业科目又

进一步细分为机械、电器、工业化学和建筑等科目。在所有的专门高中中,工业高中、商业高中和农

业高中最受学生欢迎。《高中学习指导要领》要求专业科目的学分至少在25学分以上。专门高中

的课程因校而异,略有不同。仅设有综合部的高中被称为综合高中。综合高中自1994年设立以

来,逐渐成为高中的经典模式。在教育结构上,日本的综合高中类似于美国高中,但与其相比规模

较小。目前,日本的综合高中约有300多所,为学生提供文科和专业科目,如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数学和理科、体育、技术及其他专业或跨学科科目的学习。在综合高中,很多专业所共通的核心科

目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学校要求学生选修其他科目。另外,不是所有高中都只设一个部,很多高中

都设有多个部。尽管各部之间差异较大,但各类高中的毕业生都有资格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并通过

考试进入各类高等教育机构。

三、日本的教师资格证

(一)教师教育体系与认证制度

1949年,日本新制大学诞生以后,新的教师资格相关法律也随之产生。无论毕业于何种院校

或学部,只要具有新制度所要求的资格,完成必修课程,教师候选者即可取得由县教育委员会颁发

的教师资格证。这就是日本教师培养的“开放制”。1954年,日本修正教师资格证法,规定在大学

修习的教学科目必须是文部科学省认定的大学学部的教学科目[2]。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学

校欺辱和不登校等学校不良现象频频曝光,教师对学生的指导广受诟病,因此1988年和1999年,
日本对教师认证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根据1988年修正的教师资格证法,教职相关科目的种类和

修习机构有所增加。目前的教师资格证分为3种:普通资格证(一类和二类)、临时资格证、特别资

格证。普通资格证和特别资格证的有效期限为10年。教师资格证持有者每10年1次向县教育委

员会递交更新申请,并学习大学等机构开设的资格证更新课程。临时资格证有效期限为3年。普

通和临时资格证分为5种:小学教师资格证、初中教师资格证、高中教师资格证、幼儿教师资格证及

特殊支援教育教师资格证。另外,初中和高中教师资格证还根据学科进行再细分。
(二)获取教师资格证所需的资格及学分

在日本,获取教师资格证所需的资格和学分如表2所示。一类资格证的授予对象是取得学士

学位的4年制大学学生,二类资格证的授予对象是取得准学士学位的短期大学学生,专修资格证则

是授予已取得一类资格证并获得硕士学位和所需学分的人士。就资格证申请情况看,一类资格证

在所有资格证中最受青睐。小学教师资格证申请者必须取得小学相关科目8学分、教学41学分、
特定科目或教学10学分;初中教师资格证申请者必须取得初中相关科目20学分、教学31学分、特
定科目或教学8学分。



表2 日本获取教师资格证所需的资格及学分(2016年)

资格证种类 基本资格

最低学分

教科

科目

教职

科目

教科或

教职科目

特殊教

育科目

幼儿教师资格证

专修资格证 硕士 6 35 34
一类资格证 学士 6 35 10
二类资格证 短期大学士 4 27

小学教师资格证

专修资格证 硕士 41 8 34
一类资格证 学士 41 8 10
二类资格证 短期大学士 31 4 2

初中教师资格证

专修资格证 硕士 31 20 32
一类资格证 学士 31 20 8
二类资格证 短期大学士 21 10 4

高中教师资格证
专修资格证 硕士学位证 23 20 40
一类资格证 学士学位证 23 20 16

特别支援教育

教师资格证

专修资格证
硕士和小学、初中、高中或

幼儿教师普通资格证
50

一类资格证
学士和小学、初中、高中或

幼儿教师普通资格证
26

二类资格证
小学、初中、高中或幼儿教

师普通资格证
16

  日本的教职科目如表3所示,包括6个领域。小学教师资格证申请者须在教学课程中至少获

得41学分,教职意义、教育基本理论、教学课程及指导方法和学生指导、教育咨询及毕业指导不可

分别低于2学分、6学分、22学分和4学分。同时,申请者还须完成为期5周的教学实习,并最终获

得教育实习5学分和教育实践讲习2学分。教育实践讲习的目的在于,总结并反映申请者在大学

阶段以及教育实习阶段所获得的教育知识与技能。
表3 日本的教职科目及学分

科目 主要内容
小学

一类

初中

一类

高中

一类

教职意义

教职的意义及教师角色

教师的工作内容

为职业选择提供各种机会
2 2 2

教育基本理论

教育理念、历史与思想

学生成长与学习过程

教育的社会性、制度性、管理性内容
6 6(5) 6(5)

教学课程及指导方法

教育课程的意义与编制方法

教科指导方法

道德指导方法

特殊活动指导方法

教育方法与技巧

22 12(6) 6(4)

学生指导、教育咨询及毕业指导

学生指导的理论与方法

教育咨询的理论与方法

毕业指导的理论与方法
4 4(2) 4(2)

教育实习
初步指导与最终指导

学生教学 5 5(3) 3(2)

教育实践讲习 2 2 2

  注:括号内数字表示艺术和音乐等学科的教师资格证申请者必须完成的学分。



日本的教科科目如表4所示。小学教师资格证申请者须在国语(包括书法)、社会、算数、科学、
生活、音乐、绘画、绘图、家政、体育等课程中至少修习8学分。初中语文教师资格证申请者须在国

语学、国文学、汉文学及书法课程中至少修习20学分。
表4 日本的教科科目

学段 必须修习的教科科目

小学 国语(书法)、社会、算数、理科、生活、音乐、绘画、家政、体育

初中

国语:国语学、国文学、汉文学、书法

社会:日本史与世界史、地理、法学与政治学、经济学、哲学、伦理学与宗教学

数学:代数、几何、分析学、概率与统计、计算机

科学:物理、物理实验、化学、化学实验、生物、生物实验、地学、地学实验

音乐:视唱练习、声乐、乐器、指挥、音乐理论、作曲、音乐史

美术:绘画、雕刻、设计、工艺、艺术理论与艺术史

保健体育:体育、运动学、生理学、卫生科学与公共卫生、学校卫生

保健:生理学与营养学、卫生学与公共卫生、学校保健

工艺:木材加工、金属加工、机械、电器、栽培、情报与计算机

家政:家庭管理学、衣装服饰、食品学、生活环境、儿童保健

外语:英语、英美文学、英语交流、跨文化理解

四、日本的教师培养机构

(一)教师培养机构

在日本,县教育委员会负责向修完教师培养学部和其他学部的教师培养课程的学生颁发教师

资格证,大多数学生报名参加本县的教师录取考试,并聘为正式教师。日本的教师培养和录用由

46个县分别实施,这说明日本的“教师市场”由各县较公平地占有。
尽管原则上实行开放制,但文部科学省将义务教育学校特别是小学教师的培养,主要委托国立

大学的教师培养学部来实施。各县都有1所以上的国立大学,而且也有1个教师培养学部。围绕

培养计划,文部科学省与国立大学教师培养学部保持较密切的联系。尽管公立和私立的文学部或

家政学部以及短期大学也设置有小学教师培养课程,但其培养规模较小。相反,实施初中和高中教

师培养的大学和学部,培养规模则较大。这是因为,初中和高中教师的培养虽然主要依赖国立大学

的教育学部,但国公私立大学的文学部、理学部、法学部、经济学部、工学部等,教育学部以外的一般

学部也是初、高中教师重要的培养机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日本初中和高中教师供需尽

管相对稳定,但总体而言处于供给过剩状态。

1953年,日本文部科学省修正了教师培养的开放制度。为了提高教师培养的质量,开始导入

教师培养课程认定制度,其实质是依托文部科学省实施的一种专业资格认定制[3]。需要指出的是,
美国的专业资格认定由全美教师教育认定委员会等专业团体实行,而日本则由文部科学省下属的

审议会等机构进行认定。各大学向文部科学省提交各学部、学科的教学科目、教师人数及构成、设
施设备等相关材料,由教育职员培养审议会对其教师培养项目的质量是否达到一定水平进行认定。
其较为苛刻的一点是,申请认定的学部和学科所提供的教师培养教学学分仅作为教师资格证所需

的学分,而且对此项的认定相当严格[4]。

2014年,教师培养课程被认定的日本各类教师培养机构及数量如表5所示。大部分大学和短

期大学都通过了课程认定。目前,日本约60%的国立大学拥有教师培养学部,它们在日本小学和

初中教师的培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日本,多数私立大学也设立有初中和高中教师培养项目。
日本各种高等教育机构颁发的教师资格证数如表6所示。国立大学教师培养学部和私立大学

的大多数毕业生取得了小学教师一类资格证,而大多数私立大学毕业生取得了初中和高中教师一

类资格证。在教师培养研究生院和一般研究生院取得各种专修资格证者比较多,但总的来看,这种



专修资格证获得者明显少于一类教师资格证获得者。
表5 日本教师培养课程被认定的培养机构及数量(2014年)

培养机构 总数 被认定数

不同类别教师培养机构的被认定数

幼儿

教师

小学

教师

初中

教师

高中

教师
养护师 营养师

特殊支援

教育教师

国立大学 82 77 50 52 70 77 24 4 51
公立大学 84 58 9 4 41 50 16 18 3
私立大学 586 472 190 172 408 436 80 103 84
短期大学 335 237 209 27 69 - 16 57 2
研究生院 622 428 107 114 357 410 53 37 50
专攻科 72 45 4 8 18 23 1 0 17

短期大学专攻科 121 21 17 3 2 - 6 0 0
指定教师培养机构 42 42 28 2 - - 8 6 1

表6 日本教师资格证颁发情况(2015年)

培养机构
小学

专修

小学

一类

小学

二类

初中

专修

初中

一类

初中

二类

高中

专修

高中

一类

特别支

援教育

专修

特别支

援教育

一类

特别支

援教育

二类

国立教师培养学部 0 8849 411 0 9831 764 0 9906 0 1478 153
国立大学一般学部 0 309 20 0 2895 8 0 6065 0 79 0
公立大学 0 305 14 0 1341 26 0 2123 0 35 0
私立大学 0 10921 111 0 27081 83 0 35489 0 2125 0
短期大学 0 0 689 0 0 659 0 0 0 0 30
教师培养研究生院 1056 15 2 1742 11 8 1870 9 122 45 33
一般研究生院 172 17 3 2453 70 0 3358 161 20 4 1
专攻科 16 0 0 55 28 1 65 31 20 204 3
短期大学专攻科 0 35 4 0 7 0 0 0 0 0 6
指定培养机构 0 0 78 0 0 0 0 0 0 19 0
合計 1244 20451 1332 4250 41264 1549 5293 53784 162 3989 226

  (二)教师培养机构的类型

日本教师培养机构有国立大学、短期大学、文部科学省指定的各种学校和专修学校、研究生院

以及专攻科,其特点如表7所示。2016年,日本44所国立大学的教师培养学部以培养教师为目

的,开始实施大规模的教师培养项目。国立大学的教师培养学部是各县义务教育教师的主要提供

者。为了获得教师资格证,参与教师培养项目的学生必须修完相应课程和学分。这类学校的毕业

生是各个县教师群体的佼佼者,他们的加盟,有利于师资队伍的良性发展。早在20世纪90年代和

21世纪初期,国立大学教师培养学部毕业生的就业率处于较低水平,但随着对教师需求的增加,教
师培养的规模开始缓慢扩大。规模较大的教师培养学部通常设有多个教师培养项目,在职专任教师

有150人以上,但这种超大规模的学部屈指可数。40多个教师培养学部的专任教师约有100人[5]。
日本国立大学教师培养学部的教师组织的基本单位是“讲座”(department),一个“讲座”通常

由5至15人组成。国语或社会科等教科的“讲座”中,负责教学课程和指导方法的教师一般有1到

2人,其他教师教授各教科内容,如国语教育讲座负责教授国语和国文学,数学教育讲座教授代数、
几何等。“讲座”的最大特点是讲授教科内容(subjectmatter)的教师比较多。这是因为自1949年

教师资格证法实施以来,相较于教职科目,教科科目的学分数更受重视。尽管20世纪90年代,教
师资格证法得到修正,要求学生多修习教职科目,但大学教科教师的构成几乎没受到任何影响。



表7 日本教师培养机构的类型及特点

培养机构 特点

大学

国立大学教师培养学部
以培养高中以下(含高中)的所有种类学校的教师为目的,从北海道到冲

绳的几乎所有县都有一个学部

准教师培养学部
设立于国公私立大学,培养小学和幼儿教师。有些大学的初中和高中教

师培养课程已被认定

教育学部
主要设于国立的研究型大学,进行教育学和心理学的教学研究。尽管不

以教师培养为目的,但接受初中和高中教师培养课程的认定

一般学部
国公私立大学的文学部和理学部、法学部、经济学部。初中和高中教师

的培养居多,也实施特殊教育教师培养

短期大学
幼儿教育学科

几乎都是私立学校。进行幼儿和小学教师的培养或幼儿教师或保育士

的培养

国文科、英文科、家政科 进行初中教师培养

研究生院

教职研究生院
设立于在国立大学教师培养学部或私立准教师培养学部,进行研究生层

次的教师培养

教育学研究科 进行教育学、心理学、教科教育的教学研究,也进行各种学校教师的培养

一般研究科 进行文学或理学等教学研究,初中高中教师培养课程也接受认定

专攻科
特殊支援教育专攻科 完成教师培养学部的学士课程后,进行为期1年的特殊支援教育教师培养

短期大学专攻科 以短期大学毕业生为对象,进行为其1年的小学教师培养

 指定教师培养机构 文部科学省指定的专门学校。进行养护师或小学教师的培养

  自2004年以来,日本私立大学成立了许多教育学校、幼儿教育和人类发展学校,为未来10年

的小学教师需求提前做好了充分准备。这些学校被列为小学教师培养项目的重点。近年来,日本

教师培养的最大改革无疑是教职研究生院的建立。1990年代以后,日本的研究生院迅速扩张,它
不仅负责培养研究者,而且也实施高度专业化的职业教育,因此诞生了研究生层次的“专职研究生

院”(professionalschool)和“法科研究生院”(lawschool)。2008年,日本全国仅有19所教职研究生

院(国立15所、私立4所),但自2016年开始,所有的国立大学教师培养学部都被要求设立教职研

究生院。设立教职研究生院有两个目的:一是培养具有实践指导能力的新任教师;二是作为在职教

师的教育,培养具有扎实的理论和实践指导能力的学校管理者。其基本思路是:结合理论和实践,
探索创新的教学方法(如案例研究、角色扮演和实地工作),进而为学生提供具有实践意义的教育。
教职研究生院的专业科目包括教学课程设计、教科的实践性指导方法、学生指导或教育辅导、学校

及班级管理以及当今学校和教师课题等。学生不必撰写硕士学位论文,但须在公立学校或相关机

构修完教学或临床经验性课程并至少获得10学分。在教职研究生院取得45学分以上者,将被授

予“教职硕士”学位。教职研究生院的教师人数须达到13人以上,其中40%应是具有中小学教职

经验的“实务型教师”。

五、日本教师的聘用、职业生涯及培训

(一)教师培养情况

日本的学校教师几乎都由大学和短期大学培养。完成教师培养课程的学生在3月初通过大学

向县教育委员会递交教师资格证申请书和学业成绩单,县教育委员会审查申请材料后,于3月末向

申请人颁发教师资格证。学生毕业时可同时拿到毕业证和教师资格证。

2014年,日本各教师培养机构的毕业生被正式录用的人数和教师资格证颁发数量如表8所示。
从表8可以看出,首先,多数毕业生通过不同院校获得教师资格证。国立大学毕业生通常获得小学、
初中及高中的教师资格证,其他类型的学校和学院的毕业生获得初中和高中教师资格证。其次,初中

和高中的教师资格证数明显多于小学。这是因为,具有初中、高中教师培养资质的院校和机构要远远



多于小学教师培养机构。再次,相较于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在教师人数和教师资格证数上都多于国立

大学。自2004年以后,许多私立大学成功取得培养资质并实施小学教师培养是其主要原因。
表8 日本教师培养机构毕业生被正式录用的人数及教师资格证颁发数量(2014年)

培养机构 人数
教师资格证颁发数量

小学 初中 高中

国立大学
教师培养机构 12671 9260 10595 9906

其他机构 6031 329 2903 6065
公立大学 2666 319 1369 2123
私立大学 51457 11032 27164 35489
短期大学 29029 689 659 ———

研究生院
教育学研究科 2206 1073 1761 1879
一般研究科 3632 192 2523 3519

总计 110800 23027 47063 59077

  (二)教师的录取考试

日本在每年的5月开始招聘教师。4月开学以后,大学四年级学生着手准备找工作。在4月

末至5月中旬,各县教育委员会和大城市的教育委员会会发布教师录取考试信息,考生可在5月中

旬至6月初旬报名参加教师录取考试。
教师录取考试通常分为两个阶段:初试和复试。初试在7月份进行,历时2~3天,考试内容包

括教育学、教育法规等与教职相关的笔试和与一般教养相关的笔试、小论文测试及适应性测试。初

试成绩将在8月初公布,合格者可参加8月下旬至9月上旬进行的复试。复试包括模拟教学、技能

测试以及笔试。这几年面试得到重视,除个人面试以外,也采取集体面试,有时还有外部人士加入

并担任面试考官。复试合格名单于9月末至10月份公布,合格者将登上拟录用人员名单。每年的

2月末之前,教育委员会会邮寄录取通知书,3月下旬将录取人员分配至各学校,从4月1日起,这
些人员正式开始教职生涯。

2015年,日本教师录用考试的竞争率较高,小学为1∶4,初中和高中为1∶7。大学毕业生作

为正式教师被录取的比例为60%到70%。未被录取者通常以“非常勤教师”或“常勤教师”等非正

式身份从教,翌年再申报录取考试。实际上在日本,多年以非正式教师身份从事教学后,成为正式

教师者并不少见。
(三)教师的职业生涯

日本新任教师的年薪约为350万日元。年薪逐年增加,到40岁时约为700万日元。日本教师

的退休年龄为60岁,届时,其年薪可达到900万日元左右。校长、教导主任等管理者和一般教师在

同龄的情况下,收入差距并不大。日本教师的工资比普通大学毕业的公务员高出约4%。
大多数日本教师被正式录用后,一般会一直工作到退休。但也有个别情况。如20~30岁年龄

段退职的教师占同龄教师人数的2%,30~40岁年龄段和40~50岁年龄段的教师约占1%。相较

于年轻教师,50多岁退职的教师比例较高,55岁以后这一比例迅速上升,不到60岁退职的女教师

尤其多。在日本小学、初中和高中,在退休年龄或之前结束教师生涯者各占一半。总体来看,在过

去30年间,提前退休的教师比例有所下降,到60岁才退休的教师比例有所增加。
校长和教导主任等管理者的升职遵循年功序列制。在小学,要升至教导主任,最快也要到40

岁,而要成为校长则需到50岁。55岁教师群体中,约有30%的人为管理者。但女教师成为管理者

的比例较低。在小学,65%的教师为女教师,但女校长的比例仅为18%,女教导主任的比例为

22%。在初中和高中,这些比例更低。
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正式教师每隔几年就需要更换学校。他们必须在乡村地区规模较小的

学校至少工作1次。当然,他们也可以向县教育委员会提出要求更换学校。公职人员更换工作场

所有助于提高专业技能并增加专业经验。



(四)教师培训

根据法律,日本公立学校教师有义务接受职后培训。公立学校的新任正式教师通常有1年的

试用期,在这期间必须接受各县自行组织的为期1年的新任教师培训。新任教师培训分为两种:一
种是校内培训,即从经验丰富的指导教师处接受至少每周6小时以上的教学指导;另一种是校外培

训,一般在县或市的教育中心接受至少25天的集中培训。除新任教师培训外,还有“第二年培训”
“第三年培训”“第六年培训”以及“十年经验者培训”。组织者会根据教师职业类型设计各种培训项

目,如年级组长培训、骨干培训、各教科主管培训、教导主任培训、校长培训等。同时还有在教职研

究生院和国外大学的长期培训项目。此外,得到校长批准的教师可以参加管理技能培训和教育指

导专家培训。教师还可以参加由学校、大学和教育研究协会主办的各种研讨会。
位于筑波的全国教师培训中心(NationalCenterforTeachersDevelopment)以中坚教师为对

象实施国家级培训。管理者则可在各县的教育中心接受各种专业培训,这类培训通常邀请大学教

师担任培训讲师。除上述国家和地方教委的公办的正式培训以外,还有非正式的培训,如社会组织

举办的教育研究团体大会等。学校的在职培训对于教师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各学校的在职培训

通常以学校共同研究,即校内培训(lessonstudy)的形式进行。所有教师都参与共同研究,以改善

学校的教学质量,提高教学水平。共同研究的主题和方式由教师自行确定。大多数学校1年举办

1次,会公布研究成果,并召开研究会。一些有影响力的研究会会吸引全国各地的数百名教师慕名

参加。学校的研究会报告书会发给其他学校和地方教育委员会。这种形式的教学研究与实践,有
助于提高教师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也有助于促进教师团队建设和学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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